


二、时间安排

“质量月”活动从 9 月 1 日开始，9 月 30 日结束，活动期为

1 个月，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员宣传阶段

1.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建筑行业“质量月”活动的通

知》，全面动员宣传，提高认识，充分调动企业积极参与到活动

中来。

2.各市协会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会员群等各类

媒体和宣传工具，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多渠道、多方式广泛开展

形式多样的“质量月”宣传报道。

（二）组织实施阶段

1.省协会将根据工作安排，有序开展各项活动。

2.各市协会根据通知精神，积极组织会员单位参与“质量月”

活动。

（三）总结交流阶段

活动结束后，全面做好活动总结，并对各市协会和会员单位

中的特色活动做法，进行宣传推广。

三、活动要求

（一）加强统筹，精心组织。

各市协会和会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策划，认真部署，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为“质量月”活动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积极动员，确保实效。

要充分调动会员单位参与积极性，要让企业在活动中唱主角，

广泛发动企业围绕“质量月”主题，多途径多手段开展“质量月”

活动，切实推动企业质量文化建设，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

念。

(三)突出主题，营造氛围。

要围绕“质量月”活动主题，扎实有效开展各项活动，普及

质量知识和法律法规，营造人人关注质量、重视质量、追求质量

的质量文化氛围，使“质量月”活动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四)为企减负，体现公益。

坚持自愿参加，不增加会员单位负担，不强制企业参与活动，

严禁借活动名义向会员单位摊派收费、搭车收费等行为。

四、活动内容

（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政府工作要求，

推动质量强国建设。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

述，认真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和《山东省质量强省建

设纲要》等重大决策部署。

（二）大力开展质量宣传，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

各市协会和会员单位要发挥自身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多

渠道加强“质量月”主题宣传，传播先进质量理念，弘扬优秀质



量文化。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全员参与建设工程

质量建设，引导行业质量诚信自律，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围绕活动主题，丰富活动。

各市协会要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和影响力，动员和协助会员单

位围绕“质量月”主题，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

全民质量意识。

（四）利用“质量月”活动平台，创新服务形式。

围绕工程质量通病，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关，确保在重点质

量问题上实现突破，切实提高工程质量水平和人员质量管控水平。

五、省协会重要活动。

（一）组织工程质量提升创建精品工程经验交流观摩会；

（二）组织以混凝土工程质量控制为主题的线上公益讲座；

（三）组织《建筑工程绿色防水系统构造》团体标准线上公

益宣贯。

六、总结宣传

各市协会应对“质量月”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将特色活动、

亮点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全面梳理形成总结材料（须包含文字资料、

图片、视频等），于 10 月 9 日前以书面形式及电子邮件形式报送

省协会。省协会将活动中的好做法和好经验进行分享、推广和宣

传，切实发挥好“质量月”活动的平台作用。

七、联系方式

未尽事宜请及时与省协会秘书处联系。




